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李紹麒  

訴訟代理人  陳奕儒律師

            柏有為律師

被  上訴人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

月21日本院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其上訴利益逾民事訴訟

法第466條所定之額數者，當事人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或抗告；對於簡易訴訟程

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告，須經原裁判法院

之許可；前項許可，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

上之重要性者為限；第1項之上訴或抗告，為裁判之原法院

認為應行許可者，應添具意見書，敘明合於前項規定之理

由，逕將卷宗送最高法院；認為不應許可者，應以裁定駁回

其上訴或抗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1項、第436條之3

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

原第二審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

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

形在內；又所謂原則上之重要性，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

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而言（最高法院民國10

3年度台簡抗字第119號、109年度台簡抗字第123號裁定意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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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照）。

二、上訴人對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簡易訴訟第二審判決

（下稱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上訴理由略為：上訴人曾

主張若兩造為消費借貸關係，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原

判決未查上訴人此部分攻防主張，逕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原因

關係為離職違約金而為駁回，顯有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即為判

決之情事，且係誤認舉證責任分配歸屬即得不必審理當事人

之備位攻擊防禦方法；又原判決以兩造無離職須償還之明確

約定，認定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離職違約金之約定存在，亦誤

解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之實質規範，屬適用法規錯誤且

具原則上重要性，爰請許可上訴至最高法院，並廢棄原判決

等語。

三、經查，原判決已載明上訴人關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提

前離職之違約金，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

亦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而無效…上訴人並未

向被上訴人借款，被上訴人應就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負

舉證責任…退步言，倘若雙方約定為消費借貸關係…」等攻

擊防禦方法之主張，並於判決理由中，援引最高法院判決意

旨分配兩造舉證責任，再於取捨證據後，認定上訴人未舉證

證明離職違約金之約定存在，難謂原判決所涉及之法規或法

律見解，有何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必要加以闡釋之情形，故上

訴理由指摘原判決未斟酌全辯論意旨、誤解舉證責任分配歸

屬、誤解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等節，核與適用法規顯有

錯誤並有原則上重要性，有待最高法院加以闡釋之情形不

合，揆諸上揭說明，本件上訴不應許可，自應予駁回，爰裁

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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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林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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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月21日本院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其上訴利益逾民事訴訟法第466條所定之額數者，當事人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或抗告；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告，須經原裁判法院之許可；前項許可，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為限；第1項之上訴或抗告，為裁判之原法院認為應行許可者，應添具意見書，敘明合於前項規定之理由，逕將卷宗送最高法院；認為不應許可者，應以裁定駁回其上訴或抗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1項、第436條之3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第二審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形在內；又所謂原則上之重要性，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而言（最高法院民國103年度台簡抗字第119號、109年度台簡抗字第12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上訴人對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簡易訴訟第二審判決（下稱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上訴理由略為：上訴人曾主張若兩造為消費借貸關係，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原判決未查上訴人此部分攻防主張，逕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原因關係為離職違約金而為駁回，顯有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即為判決之情事，且係誤認舉證責任分配歸屬即得不必審理當事人之備位攻擊防禦方法；又原判決以兩造無離職須償還之明確約定，認定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離職違約金之約定存在，亦誤解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之實質規範，屬適用法規錯誤且具原則上重要性，爰請許可上訴至最高法院，並廢棄原判決等語。
三、經查，原判決已載明上訴人關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提前離職之違約金，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亦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而無效…上訴人並未向被上訴人借款，被上訴人應就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負舉證責任…退步言，倘若雙方約定為消費借貸關係…」等攻擊防禦方法之主張，並於判決理由中，援引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分配兩造舉證責任，再於取捨證據後，認定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離職違約金之約定存在，難謂原判決所涉及之法規或法律見解，有何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必要加以闡釋之情形，故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未斟酌全辯論意旨、誤解舉證責任分配歸屬、誤解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等節，核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有原則上重要性，有待最高法院加以闡釋之情形不合，揆諸上揭說明，本件上訴不應許可，自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林煜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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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
月21日本院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其上訴利益逾民事訴訟
    法第466條所定之額數者，當事人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
    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或抗告；對於簡易訴訟程
    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告，須經原裁判法院
    之許可；前項許可，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
    上之重要性者為限；第1項之上訴或抗告，為裁判之原法院
    認為應行許可者，應添具意見書，敘明合於前項規定之理由
    ，逕將卷宗送最高法院；認為不應許可者，應以裁定駁回其
    上訴或抗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1項、第436條之3第1
    、2、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第
    二審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言
    ，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形在
    內；又所謂原則上之重要性，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
    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而言（最高法院民國103年
    度台簡抗字第119號、109年度台簡抗字第123號裁定意旨參
    照）。
二、上訴人對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簡易訴訟第二審判決（
    下稱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上訴理由略為：上訴人曾主
    張若兩造為消費借貸關係，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原判
    決未查上訴人此部分攻防主張，逕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原因關
    係為離職違約金而為駁回，顯有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即為判決
    之情事，且係誤認舉證責任分配歸屬即得不必審理當事人之
    備位攻擊防禦方法；又原判決以兩造無離職須償還之明確約
    定，認定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離職違約金之約定存在，亦誤解
    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之實質規範，屬適用法規錯誤且具
    原則上重要性，爰請許可上訴至最高法院，並廢棄原判決等
    語。
三、經查，原判決已載明上訴人關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提
    前離職之違約金，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亦
    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而無效…上訴人並未向被
    上訴人借款，被上訴人應就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負舉證
    責任…退步言，倘若雙方約定為消費借貸關係…」等攻擊防禦
    方法之主張，並於判決理由中，援引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分配
    兩造舉證責任，再於取捨證據後，認定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離
    職違約金之約定存在，難謂原判決所涉及之法規或法律見解
    ，有何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必要加以闡釋之情形，故上訴理由
    指摘原判決未斟酌全辯論意旨、誤解舉證責任分配歸屬、誤
    解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等節，核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
    有原則上重要性，有待最高法院加以闡釋之情形不合，揆諸
    上揭說明，本件上訴不應許可，自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
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林煜庭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
上  訴  人  李紹麒  
訴訟代理人  陳奕儒律師
            柏有為律師
被  上訴人  大誠保險經紀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文全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本票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民國114年1月21日本院第二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按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判決，其上訴利益逾民事訴訟法第466條所定之額數者，當事人僅得以其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逕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訴或抗告；對於簡易訴訟程序之第二審裁判，提起第三審上訴或抗告，須經原裁判法院之許可；前項許可，以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見解具有原則上之重要性者為限；第1項之上訴或抗告，為裁判之原法院認為應行許可者，應添具意見書，敘明合於前項規定之理由，逕將卷宗送最高法院；認為不應許可者，應以裁定駁回其上訴或抗告，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第1項、第436條之3第1、2、3項分別定有明文。所謂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係指原第二審判決就其取捨證據所確定之事實適用法規顯有錯誤而言，不包括認定事實不當、判決不備理由或理由矛盾之情形在內；又所謂原則上之重要性，指該訴訟事件所涉及之法律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加以闡釋之必要而言（最高法院民國103年度台簡抗字第119號、109年度台簡抗字第123號裁定意旨參照）。
二、上訴人對本院113年度簡上字第30號簡易訴訟第二審判決（下稱原判決）提起第三審上訴，上訴理由略為：上訴人曾主張若兩造為消費借貸關係，應由被上訴人負舉證責任，原判決未查上訴人此部分攻防主張，逕以上訴人未能證明原因關係為離職違約金而為駁回，顯有未斟酌全辯論意旨即為判決之情事，且係誤認舉證責任分配歸屬即得不必審理當事人之備位攻擊防禦方法；又原判決以兩造無離職須償還之明確約定，認定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離職違約金之約定存在，亦誤解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之實質規範，屬適用法規錯誤且具原則上重要性，爰請許可上訴至最高法院，並廢棄原判決等語。
三、經查，原判決已載明上訴人關於「系爭本票之原因關係為提前離職之違約金，依勞動基準法第15條之1規定應屬無效…亦已違反就業服務法第5條第2項第3款而無效…上訴人並未向被上訴人借款，被上訴人應就兩造間存有消費借貸關係負舉證責任…退步言，倘若雙方約定為消費借貸關係…」等攻擊防禦方法之主張，並於判決理由中，援引最高法院判決意旨分配兩造舉證責任，再於取捨證據後，認定上訴人未舉證證明離職違約金之約定存在，難謂原判決所涉及之法規或法律見解，有何問題意義重大而有必要加以闡釋之情形，故上訴理由指摘原判決未斟酌全辯論意旨、誤解舉證責任分配歸屬、誤解勞動基準法及就業服務法等節，核與適用法規顯有錯誤並有原則上重要性，有待最高法院加以闡釋之情形不合，揆諸上揭說明，本件上訴不應許可，自應予駁回，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　　官　陳湘琳
　　　　　　　　　　　　　　　　　　法　　官　王慧惠
　　　　　　　　　　　　　　　　　　法　　官　姜晴文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7　　日
　　　　　　　　　　　　　　　　　　書 記 官　林煜庭
　　　　　　　　　　　　　　　


